附件

	
	
	编号：
	

	

	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	食品补充检验方法“揭榜挂帅”项目

	申报书

	

	

	项目名称：
	

	项目负责人：
	     （签字）

	申报单位：
	（盖章）

	联系方式：
	

	执行期限：
	

	

	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
填报说明

1. 申请书正文部分，统一用宋体小四号字填写。正文（包括标题）行距为1.5倍。凡不填写的内容，请用“无”表示。

2. 外来语要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，第一次出现的缩略词，须注明全称。

3. 申请单位名称需与公章一致，申请部门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请勿另行添加其它材料。申报的盖章扫描版需与电子版一致，否则，形式审查不合格。
4.“执行期限”请按照实际研究所需填写时间，一般为1年。

5. 经费预算按照实际研究所需经费填写。“专项经费”为总局食品抽检司下拨的研究经费，“自筹经费”为方法研制单位可自行筹款用于该研究的经费。请注明是否可以开具正式发票。
食品补充检验方法“揭榜挂帅”项目申报书

	方法名称
	

	项目申报单位

基本情况

（必填）
	单位名称：

地址：

单位性质（公益一类事业单位、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等）：
项目负责人：

联系电话:

电子邮箱：

微信号：

	参与单位

(按照先后顺序)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
	
	1
	
	

	
	2
	
	

	一、立项申请的必要性

	拟解决的食品安全问题
	

	立项背景和

必要性
	

	国际同类标准和国内相关法规

标准情况
	

	对产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及社会

风险分析
	

	二、前期工作基础及经费预算

	申报单位及

参与单位在申报领域的研究基础
	

	项目负责人研制国家标准及食品补充检验

方法情况
	方法名称
	牵头/参与
	合同签订日期
	验收日期或方法编号（如有延期情形请注明。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此次申报项目的食品补充检验方法（草案）及编制说明（草稿）
	（可另附页）

	经费成本预算（万元）
	（请注明是否可开具发票）

	项目经费使用计划
	


1

